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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代替 GA 746—2008《提款箱》，与 GA 746—2008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修改了标准性质,由强制性改为推荐性（见封面，2008年版的封面）； 

——增加了名词术语（见 3.2）； 

——修改了产品规格要求（见 4.1，2008年版的 4.2）； 

——修改了产品分类要求（见 4.2，2008年版的 5.1）； 

——修改了产品标记（见 4.3，2008年版的 4.1）； 

——增加了标识要求（见 5.1.1.3）； 

——修改了箱体结构要求（见 5.1.2,2008年版的 5.2.2～5.2.4）； 

——修改了箱体把手要求（见 5.1.3，2008年版的 5.2.6）； 

——修改了箱体铰链要求（见 5.1.4，2008年版的 5.2.7）； 

——修改了箱体滚轮要求（见 5.1.5，2008年版的 5.2.5）； 

——修改了锁定点要求（见 5.2.1，2008年版的 5.4.1）； 

——修改了锁具秘钥量和互开率要求（见 5.2.2，2008年版的 5.4.2）； 

——修改了挂锁强度要求（见 5.2.3.3，2008年版的 5.4.3）； 

——增加了电子锁识读装置的强度要求（见 5.2.3.4）； 

——修改了防破坏要求（见 5.3，2008年版的 5.3）； 

——增加了阻燃要求（见 5.4）； 

——增加了防水要求（见 5.5）； 

——修改了电子防范要求（见 5.6，2008年版的 5.3.5～5.3.7和 5.5）； 

——修改了电源要求（见 5.7，2008年版的 5.6）； 

——删除了催泪的要求（2008年版的 5.3.4）； 

——删除了紧急开启要求（2008年版的 5.4.4）。 

本标准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体防护设备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0/SC1)归

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浙江联盾科技有

限公司、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豪美金融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信外包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鹤、邱日祥、倪泽林、马铮、张斌、陈崇军、任骥、艾劲松、宋金磊、王健

力、刘呈、郭海龙。 

本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A 746－2008。 


